
課程和活動安排 
 
 

日 期 時 間 內 容 

7 月 11 日 

(星期六) 

第一天 

上午 

下午 

 

晚上 

香港國際機場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CA108 班機前往北京 

抵達北京國際機場，清華大學帶團人員到機場迎接 

舉行開班儀式  

歡迎晚宴、與清華大學學生交流和聯歡 

7 月 12 日 

(星期日) 

第二天 

上午 

 

下午 

 

晚上 

講座一：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前瞻 

        清華大學經濟研究所劉美詢教授 

講座二：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外交政策 

        清華大學戰略研究所楚樹龍教授 

欣賞中國雜技表演 

7 月 13 日 

(星期一) 

第三天 

上午 

下午 

 

遊覽頤和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觀中國科技館 

講座三：中國科技發展概況 

        中國科技館前館長王渝生教授 

7 月 14 日 

(星期二) 

第四天 

上午 

下午 

 

遊覽居庸關長城 

參觀燕京啤酒集團 

參觀奧運場館 – 鳥巢和水立方體育館 

7 月 15 日 

(星期三) 

第五天 

上午 

 

下午 

 

晚上 

講座四：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前瞻 

        清華大學林泰教授 

講座六：中國歷史與中華傳統文化 

        清華大學方朝輝副教授 

小組分享會 

7 月 16 日 

(星期四) 

第六日 

上午 

 

下午 

講座六：祖國的軍隊架構與軍事建設 

結業典禮 

遊覽故宮、登天安門城樓 

7 月 17 日 

(星期五) 

第七天 

上午 

下午 

晚上 

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、盧溝橋 

參觀北京城市規劃館 

遊覽王府井大街、參觀北京市容 

7 月 18 日 

(星期六) 

第八天 

上午 

 

下午 

出發赴天安門觀看升國旗儀式、游覽天安門廣場 

帶齊行李退房，賓館大堂集合 

出發赴北京機場，17:15 乘 CA117 返港 

  
   備註：參觀及交流活動時間以接待單位安排為準。 

2009 清華大學 

國情教育交流計劃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  豐富國情課程：清華大學教授主講中國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科技和歷史等講座 

  著名學府學習：中國頂尖學府學習，體驗清華大學學習氣氛和校園環境 

  特色參觀交流：參觀奧運場館、大型國企、中國科技館、與清華大學學生交流 

  名勝古跡遊覽：觀看天安門升國旗儀式、遊覽故宮、長城、頤和園 ⋯⋯ 

  結 業 證 書：修畢國情培訓課程的學生將獲清華大學頒發結業證書  

 
 

 
 

主辦機構：泛亞教育交流中心、泛亞之友、清華大學 
    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 號威享大廈 13 樓 B 室 

     電話：2895 2260 傳真：2185 6201  網址：www.apec.org.hk 

 支持單位：國家教育部、中央駐港聯絡辦教科部 

 日    期： 2009 年 7 月 11 日至 18 日 (共八天) 

   對    象： 香港中五至中七學生  

   截止報名： 2009 年 5 月 30 日（名額有限，學校推薦擇優錄取） 



2009 清華大學國情教育交流計劃 
-- 第五屆 -- 

 

 
主辦機構： 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、泛亞之友、清華大學 

支持機構：  國家教育部、中央駐港聯絡辦教科部 

 

一、日  期： 2009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8 日 

二、地  點： 北京市 

三、對  象： 香港中五至中七學生 

四、人  數： 50 人 

 
 內容特點 

 豐富國情課程：清華大學教授主講精彩豐富的中國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科技 

和中國歷史等講座 

 著名學府學習：中國頂尖學府學習，體驗清華大學學習氣氛和校園環境 

 特色參觀交流：參觀奧運場館-鳥巢和水立方、參觀大型國企、中國科技館、 

與清華大學學生交流 ⋯⋯ 

 名勝古跡遊覽：遊覽天安門廣場、故宮、長城、頤和園、雜技表演⋯⋯ 

 結 業 證 書：修畢國情培訓課程的學生將獲清華大學頒發結業證書 

 
 
    團費只需 HK$2,280 
 

 

費用包括：香港至北京往返機票、綜合旅遊保險、國內交通、食宿、培訓課程和參觀

訪問費；亦包括：香港機場稅、保安稅、燃料費、內地機場建設費等 

報名方式 
 

一、報名方式： 

1. 欲參加課程的同學，請提供如下資料： 

（1） 填妥之報名表格 

（2） 身份證副本 

（3） 回鄉証(咭) 或 旅遊證件副本 

（4） 團費之支票 或 銀行匯款單 （如現金繳付團費，需親臨本中心） 

 敬請傳真至 2185 6201 或  

 郵寄至：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 號威享大廈 13 樓 B室 

2. 凡透過學校推薦參加的學生，不需面試；個人報名參加，需要面試，擇優錄取 

3. 本中心將保留取錄之最終决定權 

 

二、退團方式： 

1. 需要提出書面申請，申請書可以傳真或郵寄方式遞交 

2. 於 2009 年 5 月 31 日前退團者，只可退回團費一半 

3. 於 2009 年 5 月 31 日後退團者，全部團費不予退回  
 

三、參加者責任： 

1. 必須參加出發前簡介會  （2009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） 

2. 活動期間，必須出席主辦單位安排的一切課程和活動 

3. 回港後，撰寫專題報告和個人感想，參加主辦單位舉辦的分享會 
 

四、繳費方法： 

1. 親臨本中心，以現金或支票報名; 

2. 以支票繳付團費，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綫支票寄往本中心，支票抬頭請寫：「泛

亞教育交流中心」或 “Asian Pacific Education Exchange Centre”（支票

背面請注明姓名和聯絡電話） 

3. 報名者亦可到各中國銀行分行，將團費存入「泛亞教育交流中心」 

  (戶口號碼： 012-746-0-002650-9)，並且將匯款單傳真至 2185 6201 或 郵 

  寄至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 號威享大廈 13 樓 B 室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。 

資助項目 


